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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5-062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履行承诺解决种子业务同业竞争问题

并与公司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更好解决控股股东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

与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垦农

发”）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拟与农垦集团签署《股权委托

管理协议》，受托管理其持有的江苏天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丰种业”）37.3167%股权、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土地种业”）21.422%股权以及江苏省江蔬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蔬种苗”）39.5714%股权，委托管理费用为每年1万元。本次关

联交易不发生任何资产权属的转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一、事项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了控股股东农垦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1），承诺函称：江苏省国资委出具《省国资委关于江苏省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国金集团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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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持有关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苏国资〔2025〕52 号），将江苏省国金集团

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天丰种业 37.3167%股权、金土地种业 21.422%股

权以及江蔬种苗 39.5714%股权无偿划转至农垦集团。待上述划转完成后，天丰

种业、金土地种业和江蔬种苗将成为农垦集团参股子公司，与公司种子业务构成

潜在同业竞争。自上述所涉股权实施划转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解决期间，为最大

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农垦集团拟与公司签署《股权委

托管理协议》，委托公司管理其持有的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所有股

权，委托管理费用为每年 1万元。

2025年 10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履行承诺解决种子业务同业竞争问题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邓国新先生、丁怀宇先生、顾宏武先生、路辉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对前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形成决议。

农垦集团拟与公司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该交易不发

生任何资产权属的转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二、受托管理股权的基本情况

公司受托管理农垦集团所持有的天丰种业 37.3167%的股权、金土地种业

21.422%的股权以及江蔬种苗 39.5714%的股权，委托管理费用为每年 1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一）受托管理公司概况

序

号

公司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

地点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天丰

种业

2005-

08-19

江苏

淮安

3000

万元

淮安洁田科技有限

公司
42 农作物和蔬菜种子

研究、开发、生产、

收购、加工、批发、

零售等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
37.3167

个人股东 20.6833

2 金土 2000- 江苏 10000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 37 农作物种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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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种

业

10-10 扬州 万元 份有限公司 批发、零售，种苗

研发、种植和销售

等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有限公司
26.0351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
21.422

个人股东 15.5429

3
江蔬

种苗

2003-

09-30

江苏

南京

700万

元

江苏大华种业集团

有限公司
51.3286

辣椒、番茄、茄子、

甘蓝、白菜等蔬菜

作物及鲜食玉米种

苗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
39.5714

个人股东 9.1

本次受托管理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截至目前，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等其他情况。

经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等公开途径查询，截至目前，受托管

理的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以及江蔬种苗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受托管理公司主要财务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财务信息

1 天丰种业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9,876万元、净资

产 6,824.24 万元、营业收入 7,810.99 万元、净利润 18.86

万元

2 金土地种业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88 亿元、净资

产 1.9 亿元、营业收入 3.04亿元、净利润 900万元

3 江蔬种苗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5,767.69万元、净

资产 1,997.74万元、营业收入 2,241.83万元、净利润 281.79

万元

三、《股权委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委托方（甲方）：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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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乙方）：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1：江苏天丰种业有限公司（简称“天丰种业”）

标的公司 2：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简称“金土地种业”）

标的公司 3：江苏省江蔬种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蔬种苗”）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委托管理标的

本协议所述股权委托管理的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天丰种业 37.3167%的股权、

金土地种业 21.422%的股权以及江蔬种苗 39.5714%的股权。

2.委托管理范围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代表甲方根据法律、法规及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除

收益权、要求解散公司权、清算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和处置权（含质押权）外的

股东权利。

3.委托管理费用

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固定金额的委托管理费用 1万元。

4.委托管理期限

自双方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为止（以先到期

的日期为准）：

（1）乙方与标的企业消除同业竞争之日；

（2）在不违反甲方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

止本协议之日止。

5.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管理费用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 0.05%向乙

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乙方有权暂停履行管理义务，因此造成的损

失由甲方承担。

（2）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擅自处置标的股权或滥用股东权利损害甲方利

益的，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及预期利益损失），甲方

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6.其他

（1）本协议自各方签章后生效，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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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尽事宜，双方可友好协商并签订补充约定。

（3）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股权委托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委托管理事项是为了避免因公司控股股东农垦集团持有天丰种业、

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 3家种子企业股权而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风险，具有必要

性与合理性，同时也有利于优化受托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为资产

的进一步整合创造条件。本次受托管理股权不发生资产权属转移，不涉及管理层

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公司仅提供股权受托管理服务并收取托管费

用，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委托管理费用是综合考虑公司为履行《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托管工作

而发生的成本，经双方协商确定的，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18日


